内财购函〔2025〕190号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远程

异地评审场所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

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各盟市财政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财政局，各社会代理机构:

为保障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活动有序开展，促进评审场所标准化、规范化、数智化，现将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建设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远程异地评审规定

组织远程异地评审活动的社会代理机构(集中采购机构场地建设标准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合各地实际另行规定，满足远程异地评审要求即可)，应按照远程异地评审场所标准建设或完善评审场所，确保远程异地评审活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
二、严格落实场地建设标准要求

社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落实<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等7个需求标准的通知》( 内财购〔2024〕209 号)相关要求，配置符合本配置标准的评标仓或单机位，确保远程异地评审活动安全稳定运行。

三、严格执行远程异地评审范围

各级采购人严格落实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范围的8种情形，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应符合本配置标准的才能开展采购活动。如因选择代理机构不当，导致无法开展远程异地评审活动或与委托代理机构产生纠纷的，由采购人承担主体责任并自行解决纠纷问题。

四、组织做好技术保障联调测试

社会代理机构开展远程异地评审前，评审场所包括监控系统在内的软硬件需要提前与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对接，由技术保障人员做好联调测试工作后，并由同级财政部门验收合格。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场所建设标准相关要求做好验收，组织好培训，确保社会代理机构和相关评审专家能够熟练操作，顺畅开展评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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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评标舱及相关设备配置标准

2.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单机位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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